
逢甲大學 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商學與創新雙學士學位學程 必選修科目表(110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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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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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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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上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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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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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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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必  修  科  目

4行銷管理3英文演講

3批判思考4商業應用統計

4商業資訊管理0商業應用統計實習

3創新專題(3)4個體經濟學

4消費者行為3創新專題(1)

3進階英文寫作4管理學

4創新管理1APPS程式設計

4商事法概論3創新專題(2)

4會計學

4總體經濟學

3英文寫作

             選  修  科  目

4迴歸分析2金融素養(一)-個人理財規劃

3專題產業實習(一)

3專題產業實習(二)

3專題產業實習(三)

1暑期校外專業實習(一)

1暑期校外專業實習(二)

1暑期校外專業實習(三)

1暑期校外專業實習(四)

2金融素養(二)-個人投資規劃

3校外專業實習(一)

3校外專業實習(二)

3校外專業實習(三)

3視覺行銷設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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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
本學程修課規定：
一、 本學程畢業學分最低為128學分。必修課程為43學分，校共同科目28學分。
二、 必、選修科目以本學程開設課程為主，如有情況特殊者，須經學位學程委員會或學位學程主任核可，修習外系課程。
三、 校共同必修課程規定依據「逢甲大學國際科技與管理學院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施行準則」辦理。
四、 本學程學生可選修大一軍訓及大一、大二體育0學分課程。選修二年級以上軍訓及三、四年級體育課程皆不計入畢業學
分。

本學程修課規定：
1.本學程以創新專題(1)-(2)及英文演講、英文寫作、批判思考及apps程式設計課程來抵免通識教育基礎必修課程共16學分。
2.創新專題(3)、5門通識中心課程(其中至少2門須為英語授課)可抵免本校通識選修合計12學分，若選修本院開設之「金融素
養(一)- 個人理財規劃」或「金融素養(二)- 個人投資規劃」，可抵免通識中心英語授課之本校通識選修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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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畢業學分：【128】學分

(2)本系必修：【43】學分

(3)本系選修：至少【0】學分

(4)外系選修：至少【0】學分

(5)通識基礎課程：【0】學分

(6)通識選修課程：【0】學分


